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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04833.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《化

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（2007年版）》的通知(卫监督发

〔2007〕177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卫生局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卫生部卫生监督中

心： 现将新修订的《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（2007年版）

》印发给你们，本规范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。各有关单位

应严格依照本规范进行化妆品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和监督工

作。以往发布的文件要求与本规范不一致的，以本规范为准

。 附件：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（2007年版） 二七年五月

三十一日 附件：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（2007年版）第一

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化妆品生产企业的卫生管理，保障化妆

品卫生质量和消费者的使用安全，依据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

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，制定本规范。 第二条 本规范规定了化妆

品生产企业的选址、设施和设备、原料和包装材料、生产过

程、成品贮存和出入库、卫生管理及人员等的卫生要求。 第

三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企业应遵守本

规范。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本规范的实施

。第二章 选址、设施和设备的卫生要求 第五条 化妆品生产企

业应建于环境卫生整洁的区域，周围30米内不得有可能对产

品安全性造成影响的污染源；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有毒有害

因素的生产车间，应与居民区之间有不少于30米的卫生防护

距离。 第六条 生产厂房和设施的设计和构造应最大限度保证

对产品的保护；便于进行有效清洁和维护；保证产品、原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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